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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认真
贯彻落实 《民政部关于在民政系统窗口单
位深入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的实
施意见》精神，结合工作实际，顺应社会形
势发展，积极推行三项便民制度，进一步提
高了为民服务水平，充分满足了登记服务
对象的需求。

据了解，该局推出了双休日轮值服务，
在每个周六，采取轮值的方式，每天安排 1
名婚姻登记员、2名服务人员和计生工作
人员到岗。又推出节假日预约服务，公布预
约电话，在国家法定节假日，通过采取预约
登记的形式，加班加点为服务对象服务。另
外，特殊日子实行延时服务，主动延长工作
时间，做到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在

“七夕”“2.14情人节”等结婚登记较多的特
殊日子，做到中午不休息、下午延时下班，
确保每个服务对象都能及时领取结婚证。

（通讯员 曹晓霞）

近日，县民政局高度重视信访工作，积极采
取措施，推进“百日会战”活动深入开展。

该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各科室长为成员
的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局信访室主抓
活动开展。同时，结合民政信访实际，成立了复员
退伍军人问题、社会救助问题、钦寸水库建设及

移民类问题、农村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问题、殡
葬管理问题、福利企业问题等六个处理小组，有
针对性地处理相关信访工作。在具体工作中，该
局突出工作重点，紧紧抓住重点敏感时期，全力
做好信访维稳工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活
动，积极将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认真按照信访

工作流程，坚持属地走访调查，及时办理各类信访
件。另外，该局还完善了信访制度，建立了信访工
作例会制度，规定每月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形势，
摸排不稳定因素，研究部署当前信访工作，规范了
信访接待制度，健全了信访复查复核机制，并努力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通讯员 吕梁栋）

最近，为认真贯彻落实《2011年全县深化
作风建设实施意见》精神，县民政局积极采取
措施，组建了“救助解困、民间组织、重点养老
项目、移民后扶项目、农村社区、福利企业”等
六支服务队，着力做好优化服务、化解矛盾、
服务民生等工作。

据了解，救助解困服务队的主要服务内
容是加强低保动态管理、开展医疗救助、加强
乡镇（街道）避灾中心建设等。民间组织服务
队的主要服务内容是加强政策指导和业务培
训，加大公益类民间组织培育扶持力度，发动
民间组织开展服务民生行动。重点养老项目
服务队的主要服务内容是帮助新昌阳光福利
中心建设项目、家园村庄养老度假中心建设
项目等做好协调服务工作。移民后扶项目服
务队的主要服务内容是指导各乡镇（街道）做
好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审报，移民
直补人员的复核工作，小型水库扶持工作。农
村社区服务队的主要服务内容是指导各乡镇

（街道）、村开展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工作，
健全农村社区各类组织和制度，做好村级便
民服务中心的建设工作，规范开展农村社区
的各项服务工作。福利企业服务队的主要服
务内容是帮助福利企业做好资格审定，落实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和制定实施地方政府优惠
扶持政策。 （通讯员 张伟东）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对人民法
院适用婚姻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
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
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
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
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第二条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
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
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
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
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
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
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第三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
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
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请求支付抚
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
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
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
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

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
医疗费用的。

第五条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
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
为夫妻共同财产。

第六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
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
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
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
的规定处理。

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
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
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
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
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
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
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
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
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
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益行为,其他有
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
更监护关系;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
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予受理。

第九条 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
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
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
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

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

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
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
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
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
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
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
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
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
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第十一条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
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
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
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
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
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
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
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
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
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
处理。

第十三条 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
休、不符合领取养老保险金条件，另一方
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养老保险金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婚后以夫妻共同财

产缴付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
老金账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
缴付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四条 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
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
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
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
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第十五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
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
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另一
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
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

第十六条 夫妻之间订立借款协议，以
夫妻共同财产出借给一方从事个人经营
活动或用于其他个人事务的，应视为双方
约定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可
按照借款协议的约定处理。

第十七条 夫妻双方均有婚姻法第四
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双方向
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

第十八条 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
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
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
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
分割。

第十九条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
院此前作出的相关司法解释与本解释相
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我县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动员会后，
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地名普查员经过
共同努力，基本完成地名基础数据的普查
工作。

据悉，在本次地名普查中，全县共调查
地名基础信息 4948条。其中行政区域类 17
条，非行政区域类 26条，群众自治组织类
432条，居民点类 1828条，交通运输类 502
条，水利、电力通讯类 379条，纪念地与旅游
景点类 214条，建筑物类 55条，单位类 882
条，陆地水系类 16条，陆地地形类 597条。

县地名普查办将对各类调查数据进行
整理、分析、归纳。根据国家、省地名管理的
有关法规和规定，对非标准地名进行标准
化处理；完成地名数据 1：10000纸质地图
图上标注和 V3系统内 1：10000电子矢量
地图图上标注等图上作业，并将地名文字、
图形信息及多媒体数据分类录入国家地名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 依 据 《地 名 标 志》

（GB17733-2008），对地名标准化处理后的
重要地理实体设置地名标志。

（通讯员 潘利平）

县民政局深入开展“信访百日会战”活动

我县第二次地名普查工作进展顺利

婚姻登记处推行三项便民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2011年 7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25次会议通过）

服务各有重点 责任落实到位

县民政局组建六支服务队开展为民服务

图为县民政局牵头的民生保障提升服务团送服务到镜岭镇外婆坑村 （胡夏锋 摄）


